
平顶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平发改审服 E2018〕 46号

平顶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平顶山市湛河老城区段(凌云路—开源路 )

提档升级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市住建局 :

你局 《关于申请批复平顶山市湛河老城区段 (凌云路至开源

路段 )提档升级项目项目建议书的函》 (平建函 匚⒛18〕 165号 )

及附件收悉。根据市政府 《关于研究调整市本级城建领域 2018

年度项目建设计划的会议纪要》 (E⒛ 18〕 38号 ),经研究,现

批复如下:

一、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,提升城市品位,完善湛河老城区

段河道两侧生活休闲功能,原则同意平顶山市湛河老城区段 (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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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路t开源路)提档升级工程项目建议书。      ∷

=、
项目实施范围:该项目拟选址位于市区湛河两岸,西起

凌云路,东至开源路,北至湛北路,南至湛南路。~∴ ∷ ∷ ∵∶∶

∷三、∷建设内容:湛河老城珥攀i(凌亏降丁丌洱驿冫
:∴ 洱道长度

约 2“ 千来:占∷地总亩积约佑公顷∷。项目提档升级建设内容主要

包括土方工程、绿化工程、道路工程、场地硬化1新建改建构筑

物、码头,给排水工程1电气工程等。

四、该项目估算总投资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经专家评审确

定,资金来源由市财政筹措。

∷ 五、根据市政府有关会议纪要精神,本项目J总投资:估算未包

括土地及附属物征收费用。

六、请据此办理规划1国土等相关手续,编制项目∷可行性研

究报告并按程序报批。

抄送:市财政局、规划局、国土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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